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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謝幸容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72
電子信箱：a252330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4521522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「114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」決賽報名期

程，請協助轉知貴校所屬相關參賽團隊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114年11月18日藝演字第

114030041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決賽報名自114年11月20日上午9時起至114年12月25日

下午5時止，請自行至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決賽網站

（https://web.arte.gov.tw/drama/）「報名專區」項下

報名。

三、為給予各縣市轉送作業時間，其書面報名表之截止時間由

各縣市依實際需要另行規定，本縣書面報名表繳交時間至

114年12月26日(五)17時止，請免備文寄(送)達本府教育處

終身教育科。

四、另，凡取得決賽代表權，卻未於期限內完成報名者（含網

路報名及書面報名表送達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），視同

棄權。請各參賽學校務必掌握報名期程，逾期歉難受理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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賽報名。

正本：本縣各大專院校、本縣各國立高級中學、本縣各私立職業學校、本縣各高國中及
特殊學校、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內埔
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、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
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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